
重点用能单位（非工业企业）年度“双控”目标考核项目描述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工业生产、居

民生活及新兴产业对能源需求日益增加。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坚

持发展与节约并举，推进节能降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锚定“双碳”

目标，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管，推动企业、高校等单位开展节能技

改，提高能源精细化管理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重点用

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深入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效诊断的通知》、《上

海市节约能源条例》、《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等国家和市级法律

法规的出台，对节能减排工作提供了法律层面的工作依据，并要求设置

专项资金作为推进企业节能技术进步、区域能耗总量控制及能耗强度下

降的重要措施。 

    根据市级对节能减排降碳工作的要求，各区需要承担市级下达的重

点用能单位（非工业企业）年度能耗“双控”目标考核等工作任务，并

明确由区发改委承担。《上海市重点单位 2024 年度能源利用状况和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以及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 目标评价考核通知》（沪发

改环资〔2025〕70 号）。 

2、依据充分性：重点用能单位（非工业企业）管理是国家和市级法

律法规规定的节能减排工作主要内容之一。“十四五”期间节能降碳工作

已列入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和指标体系（《上海市贯彻落实国家高质

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办法和指标体系实施方案》）及市管党政领导班子绩

效考核工作实施方案，是区委、区政府一项战略任务，也是市对区考核

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区《节能减排十五五专项规划》、2026 年工作任务同

时明确了重点用能单位管理的重要性。 

3、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十四五”期间，根据市发改委下达的重

点用能单位排放清单，年度用能在 5000 吨以上标准煤的非工企业数量逐



年增加，能耗总量在全区能耗总量中占比逐年上升。同时，“十五五”期

间将全面推进重点用能单位用能和碳排放协同管理，推进重点楼宇和用

能单位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区及节能管理部门需要

对重点用能单位进一步加强管理，否则将难以完成市级下达的年度和“十

五五”工作任务。 

4、项目的可行性：按照市级对重点用能单位管理的要求，我委已明

确相关业务科室牵头开展全区节能减排降碳工作，并同时完成重点用能

单位（非工业企业）年度能耗“双控”工作。目前，2025 年区重点用能

单位（非工业企业）能耗“双控”目标已制定完成并报市局待统一下达，

对区重点用能单位（非工业企业）考核工作机制已建立。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项目的总体目标：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和碳排放管理，督促企

业树立起合理用能的意识，建立节能的预案机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加强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管理，限制高能耗项目的上马，为完成闵行

区“十五五”能源总量和碳排放控制目标做出贡献。 

2、项目的具体目标： 

数量指标：根据市发改委下达的重点用能单位考核通知要求，2025 年

“双控”考核及目标下达非工重点用能单位为 20 家。 

质量指标：根据市发改委下达的重点用能单位考核通知要求，非工重

点用能单位需完成上年度下达的考核指标。 

    时效指标：根据市发改委下达的重点用能单位考核通知要求，按时完

成对非工重点用能单位的双控考核及下一年度目标下达工作。 

效益目标：完成全区能耗总量、能耗强度控制及碳排放总量、强度控

制目标。 

3.阶段性工作目标： 

2026 年 5月，对接市发改委确定重点用能单位年度考核要求。 

2026 年 5-6 月，会同第三方督促企业上报年度工作报告、核查数据、 

现场审核。 

2026 年 7月，会同第三方完成企业年度能耗“双控”和温室气体排放 



考核及下年度工作目标制定。 

三、项目投入情况 

1、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重点用能单位（非工业企业）能耗“双

控”管理（年度考核及年度目标下达）委托业务费共 13 万，根据沪发改

环资〔2025〕70 号）市级文件要求，2025 年度闵行区共有 20 家非工重

点用能单位需要开展能耗“双控”考核。 

2、经常性项目执行情况：“十四五”发改委延续项目 

3、资金来源情况：相关经费由闵行区财政在预算内安排，采用询价

比选形式 

4、成本管理情况：市场法 

5、设备配置标准情况：无设备 

四、项目计划活动 

主要列示活动内容、范围、对象、项目利益相关方的作用和职责，

具体内容要求如下： 

1、项目活动内容：对市级下达的重点用能单位管理工作要求，闵行

区发改委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重点用能单位(非工业企业)开展年度能耗

“双控”目标考核，并按规定有序开展考核公示及下一年度目标任务明

确。闵行区发改委须按规定向出具重点用能单位考核意见的第三方机构

支付委托业务费。 

2、实施范围和对象：项目实施的范围、对象、项目利益相关方的作

用和职责，包括政府相关主管部门、项目实施机构、目标群体等将在项

目管理与实施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主要职能。 

项目实施的范围和对象：市级下达的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 5000 吨标准 

煤及以上的重点用能单位。 

项目利益相关方： 

项目主管部门：闵行区发改委，对非工重点用能单位进行考核及目标 

下达，并将考核结果进行公式； 闵行区财政局：对重点用能单位“双控”

考核提供资金保障。 

项目实施机构：第三方机构取得项目委托业务费。 



目标群体：重点用能单位，落实节能主体责任，制定节能计划与措施， 

确保完成双控目标；健全能源管理体系；按要求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

能源审计报告，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系统;配合主管部门及实施机构的监测、

考核与监督检查工作。 

3、项目实施计划： 

2026 年 5月，对接市发改委确定重点用能单位年度考核要求。 

2026 年 5-6 月，会同第三方督促企业上报年度工作报告、核查数据、 

现场审核。 

2026 年 7月，会同第三方完成企业年度能耗“双控”和温室气体排放 

考核及下年度工作目标制定。 

五、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项目管理制度：《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当年度闵行区碳达峰碳中

和及节能减排重点工作安排、当年度上海市重点单位能源利用状况和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以及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评价考核通知。 

    2.资金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 

    3.日常考核制度：《闵行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购买服务考核评价暂

行办法》 

六、项目整改情况（未评价项目可不填） 

未开展 

七、风险因素分析 

重点用能单位“双控”考核是碳达峰碳中和及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该项工作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全区能耗总量、能耗强度控制及碳

排放总量、强度控制，为市对区的年度工作考核内容。该项工作具有较强

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通过政府采购程序选择有资质的专业评审机构至关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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